附件2
拟修订部分条款汇总表
	现行规定
	拟修订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严格基建管理程序，规范设计变更行为，保证工程建设质量，控制工程投资，提高工程勘察设计水平，依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水利工程设计变更管理暂行办法》（水规计〔2020〕283号）东莞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东府〔2021〕28号）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严格基建管理程序，规范设计变更行为，保证工程建设质量，控制工程投资，提高工程勘察设计水平，依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水利工程设计变更管理暂行办法》（水规计〔2020〕283号）《东莞市市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办法》（东府〔2025〕176号）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设计变更划分
	第二章  设计变更划分

	第十条  涉及工程开发任务变化和工程规模、设计标准、总体布局等方面的重大设计变更，应征得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部门的同意。政府投资项目应按照东莞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东府〔2021〕28号）的相关变更及报批程序执行。
	第十条  涉及工程开发任务变化和工程规模、设计标准、总体布局等方面的重大设计变更，应征得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部门的同意。政府投资项目应按照《东莞市市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办法》（东府〔2025〕176号）的相关变更及报批程序执行。

	第四章  设计变更的审批与实施
	第四章  设计变更的审批与实施

	第十六条  工程设计变更坚持先审批后实施的原则，根据设计变更分类实行分级审批。报水利部、省水利厅审批的重大设计变更，从其规定执行。

（一）重大设计变更

1.市财政全额投资或市财政投资占比超过50%的水务工程项目和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等企业实施的市财政投资水务工程项目：

（1）单项变更投资增加（减少）在100万元以内的，由建设单位组织初审，报原初步设计审批部门审批；

（2）单项变更投资增加（减少）在100-1000万元的，由建设单位组织初审，报原初步设计审批部门审核后，再报市财政投资水务工程指挥部批准；

（3）单项变更投资增加（减少）在1000万元以上的，由建设单位组织初审，依次报原初步设计审批部门、市财政投资水务工程指挥部审核、审议后，按《东莞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东府〔2021〕28号）的相关规定报批。

3.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等企业实施的水利工程项目（不含市财政投资项目）：

由建设单位组织初审，报原初步设计审批部门审批。

4.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等企业实施的市政工程项目（不含市财政投资项目）：

由市水务集团负责制定具体管理办法或者实施细则，并将变更结果报项目主管部门核备。


	第十六条  工程设计变更坚持先审批后实施的原则，根据设计变更分类实行分级审批。报水利部、省水利厅审批的重大设计变更，从其规定执行。

（一）重大设计变更

1.市财政全额投资或市财政投资占比超过50%的水务工程项目或市属国有企业及其子公司等企业负责实施的市财政投资水务工程项目：

（1）单项变更投资增加（减少）在100万元以内的，由建设单位组织初审，报原初步设计审批部门审批；

（2）单项变更投资增加（减少）在100-1000万元的，由建设单位组织初审，报原初步设计审批部门审核后，再报市分管领导批准；

（3）单项变更投资增加（减少）在1000万元以上的，由建设单位组织初审，依次报原初步设计审批部门审核、市分管领导同意后，按《东莞市市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办法》（东府〔2025〕176号）的相关规定报批。

3.企业负责实施的水利工程项目（不含市财政投资项目）：

由建设单位组织初审，报原初步设计审批部门审批。

4.企业负责实施的市政工程项目（不含市财政投资项目）：

由企业负责制定具体管理办法或者实施细则，并将变更结果报项目主管部门核备。

	（二）一般设计变更

1.市水务局直属事业单位实施的水务工程项目:

（1）单项变更投资增加（减少）在100万元以下的，由建设单位组织初审通过后，报市水务局审批。

（2）单项变更投资增加（减少）在100-400万元的，由建设单位组织初审后，报市水务局审核，再报市财政投资水务工程指挥部批准。
2.市财政全额投资或市财政投资占比超过50%的水务工程项目和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等企业实施的市财
政投资水务工程项目：

（1）单项变更投资增加（减少）在100万元以内的，由建设单位组织有关参建方研究确认后实施变更，并报项目主管部门核备，项目主管部门认为必要时可组织审批；

（2）单项变更投资增加（减少）在100-400万元的，由建设单位组织初审通过后，报市财政投资水务工程指挥部批准；

4.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等企业实施的水利工程项目（不含市财政投资项目）：

由建设单位组织有关参建方研究确认后实施变更，并报项目主管部门核备，项目主管部门认为必要时可组织审批。

5.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等企业实施的市政工程项目（不含市财政投资项目）：

由市水务集团负责制定具体管理办法或者实施细则，并将变更结果报项目主管部门核备。
	（二）一般设计变更

1.市水务局直属事业单位实施的水务工程项目:

（1）单项变更投资增加（减少）在100万元以下的，由建设单位组织初审通过后，报市水务局审批。

（2）单项变更投资增加（减少）在100-400万元的，由建设单位组织初审后，报市水务局审核，按程序报市分管领导批准。
2.市财政全额投资或市财政投资占比超过50%的水务工程项目和市属国有企业及其子公司等企业负责实施的市财政投资水务工程项目：

（1）单项变更投资增加（减少）在100万元以内的，由建设单位组织有关参建方研究确认后实施变更，并报项目主管部门核备，项目主管部门认为必要时可组织审批；

（2）单项变更投资增加（减少）在100-400万元的，由建设单位组织初审通过后，按程序报市分管领导批准；

4.企业负责实施的水利工程项目（不含市财政投资项目）：

由建设单位组织有关参建方研究确认后实施变更，并报项目主管部门核备，项目主管部门认为必要时可组织审批。

5.企业负责实施的市政工程项目（不含市财政投资项目）：

由市属国有企业负责制定具体管理办法或者实施细则，并将变更结果报项目主管部门核备。

	第十七条  对政府投资项目实行限额设计，项目初步设计的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及概算，原则上不得超过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范围。当设计变更导致项目投资超过已批复的项目概算的，应按《东莞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东府〔2021〕28号）第三十五条规定组织报批。
	第十七条  对政府投资项目实行限额设计，项目初步设计的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及概算，原则上不得超过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范围。当设计变更导致项目投资超过已批复的项目概算的，应按《东莞市市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办法》（东府〔2025〕176号）第二十条或第三十六条规定组织报批。


